剑阁县2022年上半年生态环境质量报告

一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

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评价，2022年1月1日至6月30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176天，优良率为97.2%，其中优63天，良113天，轻度污染5天（1月2日、1月3日、2月1日和5月5日、6日），优良天数同比上升3.8个百分点，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（PM2.5）和臭氧。
2022年上半年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浓度为56.3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9.3%；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为36.8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8.5%；二氧化硫（SO2）浓度为5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上升38.9%；二氧化氮(NO2)浓度为22.1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10.5%；臭氧（第90百分位值）浓度为137.5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上升9.1%；一氧化碳（第95百分位值）浓度为1毫克/立方米，同比上升11.1%。
表1-1 2022年上半年、2021年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统计表

	年度
	一级(优)
	二级(良)
	三级

(轻度污染)
	四级

(中度污染)
	五级

(重度污染)
	六级

(严重污染)
	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情况

	
	天数(天)
	比例(%)
	天数(天)
	比例(%)
	天数(天)
	比例(%)
	天数(天)
	比例(%)
	天数(天)
	比例(%)
	天数(天)
	比例(%)
	达标天数(天)
	达标率(%)

	2022年
	63
	34.8
	113
	62.4
	5
	2.8
	0
	0
	0
	0
	0
	0
	176
	97.2

	2021年
	73
	40.3
	96
	53
	9
	3
	3
	1.7
	0
	0
	0
	0
	169
	93.4


表1-2 2022年上半年、2021年上半年环境空气主污染物平均浓度对比变化
	监测项目
	平   均   浓   度   值
（μg/m3，注：CO单位为mg/ m3）

	
	2022年
	2021年
	变化幅度（%）

	二氧化硫
	5
	3.6
	 上升38.9

	二氧化氮
	22.1
	24.7
	下降10.5

	一氧化碳(第95百分位值)
	1
	0.9
	 上升11.1

	臭氧(第90百分位值)
	137.5
	126
	  上升9.1

	细颗粒物(PM2.5)
	36.8
	40.2
	下降8.5

	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
	56.3
	62.1
	下降9.3


二、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

剑阁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上半年监测结果表明：龙王潭饮用水水质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Ⅲ类标准，上半年达标取水量59万吨，水质达标率100%，无超标现象。水质与去年同期相比，无明显变化。统计情况见表2-1。
表2-1   2022年上半年、2021年上半年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情况比较
	所在地
	水源地断面
名称
	水源地
类型
	规定类别
	水质监测情况
	主要污染指标
	超标项目

	
	
	
	
	2022年上半年
	2021年上半年
	
	

	剑阁县
	龙王潭饮用水
	地表水
	Ⅲ
	水质类别
	水质达标率（%）
	水质类别
	水质达标率（%）
	无
	无

	
	
	
	
	Ⅲ
	100
	Ⅲ
	100
	
	

	注：1水质评价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。
2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为：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表1的基本项目（23项，化学需氧量除外）、表2的补充项目（5项）、表3的优选项目33项。
3单独评价指标为总氮、粪大肠菌群。


三、地表水环境质量

地表水水质按照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进行评价，监测结果如下：

国控断面：西河铁炉寺断面2022年上半年监测结果均为Ⅱ类水质。

表3-1 国控断面水质情况统计表

	河 流
	断 面
	级 别
	规 定

类 别
	实测水质类别


	同期比较
	超标项目及超标倍数


	
	
	
	
	
	2022年
	2021年
	

	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1-6月
	1-6月
	

	西 河
	铁炉寺
	国控
	Ⅱ
	Ⅲ
	Ⅱ
	Ⅱ
	Ⅱ
	Ⅱ
	Ⅱ
	Ⅱ
	Ⅱ
	无


省控断面：清江河石羊村断面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Ⅰ类、西河金刚渡口断面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Ⅱ类、嘉陵江金银渡断面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Ⅱ类、白龙河（白溪浩）花石包断面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Ⅲ类。
表3-2 省控断面水质情况统计表

	河 流
	断 面
	级 别
	规 定

类 别
	实测水质类别


	同期比较
	超标项目及超标倍数


	
	
	
	
	
	2022年
	2021年
	

	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1-6月
	1-6月
	

	清江河
	石羊村
	省控
	Ⅲ
	Ⅱ
	Ⅰ
	Ⅲ
	Ⅰ
	Ⅰ
	Ⅰ
	Ⅰ
	Ⅱ
	无

	西 河
	金刚渡口
	省控趋势断面
	Ⅲ
	Ⅲ
	Ⅲ
	Ⅱ
	Ⅱ
	Ⅱ
	/
	Ⅱ
	Ⅱ
	无

	嘉陵江
	金银渡
	省控
	Ⅲ
	Ⅱ
	Ⅱ
	Ⅰ
	Ⅱ
	Ⅱ
	Ⅱ
	Ⅱ
	Ⅰ
	无

	白龙河
	花石包
	省控
	Ⅲ
	Ⅲ
	Ⅲ
	Ⅲ
	Ⅱ
	Ⅲ
	Ⅲ
	Ⅲ
	Ⅱ
	无


市控断面：清江河大桥村断面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Ⅱ类、剑公村闻溪河断面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Ⅳ类。

表3-3 市控断面水质情况统计表

	河 流
	断 面
	级 别
	规 定

类 别
	实测水质类别
	同期比较
	超标项目及超标倍数

	
	
	
	
	
	2022年
	2021年
	

	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1-6月
	1-6月
	

	清江河
	大桥村
	市控
	Ⅲ
	Ⅰ
	/
	Ⅰ
	/
	Ⅱ
	/
	Ⅱ
	Ⅱ
	无

	闻溪河
	剑公村
	市控
	Ⅲ
	Ⅳ
	/
	Ⅳ
	/
	Ⅴ
	/
	Ⅳ
	劣Ⅴ
	氨氮（0.41倍）


市级河长制断面：伍家河（东宝镇新梁村五组）、大窑沟河（铁路桥上游100米）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Ⅱ类，沙坝河天子墓上半年平均水质为Ⅲ类。
表3-4 市级河长制断面水质情况统计表

	河 流
	断 面
	规 定

类 别
	实测水质类别


	同期比较
	超标项目及超标倍数

	
	
	
	
	2022年
	2021年
	
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1-6月
	1-6月
	

	西 河
	伍家河
	Ⅲ
	/
	/
	Ⅱ
	/
	/
	/
	Ⅱ
	Ⅱ
	无

	大窑沟河
	铁路桥上游100米
	Ⅲ
	/
	/
	Ⅱ
	/
	/
	/
	Ⅱ
	Ⅱ
	无

	沙坝河
	天子墓
	Ⅲ
	/
	/
	Ⅲ
	/
	/
	/
	Ⅲ
	Ⅱ
	无


四、功能区噪声监测

广元市剑阁生态环境监测站于2022年上半年对县城区五个功能区噪声进行了监测，监测结果表明：1#宝龙山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1类标准、2#怡品景苑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2类标准、3#剑门人家公租房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3类标准、4#生态环境局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4a类标准、5#沙溪坝火车站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4b类标准。统计情况见表4-1。
表4-1   2022年、2021年同期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比较
	监测点位名称
	规定功能类别
	实测类别
	达标率（%）
	是否超标

	
	
	2022年
	2021年
	2022年
	2021年
	

	1#宝龙山
	1
	1
	1
	100
	100
	否

	2#怡品景苑
	2
	2
	2
	100
	100
	否

	3#剑门人家公租房
	3
	3
	3
	100
	100
	否

	4#生态环境局
	4a
	4a
	4a
	100
	100
	否

	5#沙溪坝火车站
	4b
	4b
	4b
	100
	100
	否

	注：1噪声质量评价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。

2噪声监测项目为等效连续A声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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